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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部以民事司法现代化为研究内容的学术著作。
全书由上、中、下三篇组成。
上篇“民事诉讼制度的透视与变革”，主要围绕如何遵循现代司法理念来制定一部适应市场经济要求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从而使民事司法制度更加贴近当事人，更好地体现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两大价
值目标的民事诉讼法典进行研讨。
中篇“法院制度的现代化转型”，主要围绕司法独立、法院体制改革和法官职业化等内容进行研讨。
下篇“走向自治的中国律师制度”，主要围绕根据市场规则，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自律性运行机
制这一我国律师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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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章武生，男，法学博士、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原河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法
学会诉讼法研究会干事。
主要著作及论文：曾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司法制度导论》、《法律基础案例分析》、《民
事诉讼法学新论》等著作多部，并在《法学研究》、《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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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法律援助若干问题研究  第三部分 我国律师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及其措施  第四部分 律师职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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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第一部分民事诉讼目的论    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什么?民事诉讼制度是为了什么而设立的?关于这一
问题的理论构成了民事诉讼法学基础理论的重要部分--目的论。
目的论的研究在国外(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已经相当深入，并形成了诸如"私法权利保护
说"、"私法秩序维持说"、"纠纷解决说"、"程序保障说"等代表性的学说。
但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它却长时间地被忽视，似乎直到近几年才出现了直接论述民事诉讼目的的
论文。
①无疑，目的论的研究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理论性很强的课题，但鉴于弄清楚民事诉讼的目的对民事
诉讼法的理论和实践均具有重大意义，我们没有理由回避它。
出于这种考虑，本文拟就此作一些尝试。
    一、探讨民事诉讼目的的意义    民事诉讼目的论属于民事诉讼法学基础理论的范畴。
而对于民事诉讼法学基础理论的其他部分来说，目的论又处于一种前提性的位置，其他基础理论的探
讨大多都是建立在一定目的论认识基础上的--虽然论者本人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由于目的论的这种基础性、前提性的位置，人们很容易把它看成是距离现实很远的"空论"，而不愿投
注过多的精力。
这可能是目的论在我国长期被冷落的一个原因。
无法否认，目的论很难为司法实践提供直接的、具体的解释工具，但这完全不能成为我们否认目的论
价值的理由。
事实上，正是由于目的论在民事诉讼法学体系中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它对民事诉讼的理论研究和制度
设计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理论上的意义    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至今仍相当薄弱，这是民事诉讼法学界无法回避的一个
事实。
而基础理论研究的不足又是其突出表现。
基础理论的薄弱，一方面，使我国民事诉讼法学无法形成完整的体系，具备独立的品格；另一方面，
也因其不能为具体制度的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制约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学整体水平的提高。
基础理论的研究正如工业生产中的基础工业、基础设施，虽其本身一般不能为社会提供某种直接的消
费产品，但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发展不足必然造成制约工业整体发展的"瓶颈之忧"。
基础理论研究的不足，使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遭受"瓶颈之忧"，这一点已引起民事诉讼法学界的
关注，有些学者在这方面已作出了或正在作出积极的努力。
民事诉讼法学基础理论的某些部分，如诉权理论、诉讼结构理论、既判力理论等在我国还是受到相当
关注的。
这些方面的研究，无疑是极有价值的。
但我们也看到，关于这些问题的某些争论实际上没有取得大的成效，因为学者们常常基于不同的前提
去争论一些相对"细节性"的问题。
某种目的论被作为一个当然的逻辑起点，而不同学者所持目的论观点又不一定相同。
由此看来，目的论研究的意义就很清楚了，它为民事诉讼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高层次的
争论场所，在这里人们可以把"民事诉讼法的目的是什么"第一部分民事诉讼目的论    作为一个单独的
问题提出来进行探讨。
因此，作为"民事诉讼理论出发点"的目的论研究的繁荣必然会推动整个民事诉讼法学向纵深发展。
    (二)实践中的意义    目的论研究对于民事诉讼实践的意义主要在于它可以为民事诉讼制度设计提供一
种基本理念。
法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在应用学科的研究中，理论研究不是最终的目的，再完善的理论构筑，如果对
现实没有任何指导意义，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
民事诉讼的理论是为了指导民事诉讼实践，在这当中，目的论起着为民事诉讼制度设计提供基本理念
或日"指导方向"的作用。
基于不同的目的论观点，定会有不同的民事诉讼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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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以"私法权利保护说"或"私法秩序维持说"作为基本理念而设计的民事诉讼制度，一定不会像
以"纠纷解决说"为基本理念的民事诉讼制度那样重视当事人的和解；而以"程序保障说"为基本理念设计
的民事诉讼制度，肯定要比以其他几种目的论观点为基本理念设计的民事诉讼制度更注重诉讼的程序
。
应该明确的是，由于目的论的这种功能，我们在研究时无法完全抛开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
尽管目的论研究所具有的抽象性和普遍性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进行超越历史、地域的探讨，但每
个国家的法制传统、现实国情及由此决定的法制化阶段对法学理论的要求毕竟有所不同。
因此，旨在对我国民事诉讼制度设计提供基本理念的目的论研究必须结合我国的现实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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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你曾因是否因不了解司法制度而苦恼呢？
这本书则以民事司法现代化为研究内容全面阐述，而不仅仅只是过去的“镜中花、水中月”。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威廉·道格拉斯曾谈到，“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绝不
是无意义的。
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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